附件6
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（学科）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项目申报表（模板）
	单位：万元

	学校代码
	学校名称
	序号
	项目编码
	项目名称
	子活动名称
	对子活动的描述
	申报金额
	评审金额
	备注

	1
	2
	3
	4
	5
	6
	7
	8
	9
	10

	***
	**大学
	
	合计
	
	
	
	
	

	
	
	
	105***000000******
	**大学20**年拔尖创新人才培养
	
	
	
	
	

	
	
	1
	－
	－
	
	
	
	
	

	
	
	2
	－
	－
	
	
	
	
	

	
	
	3
	－
	－
	
	
	
	
	

	
	
	
	105***000000******
	**大学20**年师资队伍建设
	
	
	
	
	

	
	
	1
	－
	－
	
	
	
	
	

	
	
	2
	－
	－
	
	
	
	
	

	
	
	3
	－
	－
	
	
	
	
	

	
	
	
	105***000000******
	**大学20**年提升自主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
	
	
	
	
	

	
	
	1
	－
	－
	
	
	
	
	

	
	
	2
	－
	－
	
	
	
	
	

	
	
	3
	－
	－
	
	
	
	
	

	
	
	
	105***000000******
	**大学20**年文化传承创新
	
	
	
	
	

	
	
	1
	－
	－
	
	
	
	
	

	
	
	2
	－
	－
	
	
	
	
	

	
	
	3
	－
	－
	
	
	
	
	

	
	
	
	105***000000******
	**大学20**年国际合作交流
	
	
	
	
	

	
	
	1
	－
	－
	
	
	
	
	

	
	
	2
	－
	－
	
	
	
	
	

	
	
	3
	－
	－
	
	
	
	
	



注：1.  本表填列学校拟评审的项目金额。
2. 根据《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（学科）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科教〔2017〕126号）要求，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（学科）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申报按五个项目进行申报二级项目，分别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、师资队伍建设项目、提升自主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项目、文化传承创新项目、国际合作交流项目。
3. “评审金额”栏各高校暂不填写。
4. 项目编码和预算系统的项目编码一致：“105+三位高校代码+000000+两位年份码+四位顺序码”。
5. “子活动名称”为附件4《河海大学学科建设储备项目论证报告》中的“项目名称”。
6. “对子活动的描述”为附件4《河海大学学科建设储备项目论证报告》中所论证项目的描述。
7. 请在备注栏中标明所属二级项目类别，以“序号+名称”形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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